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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0 02 70 )  

 

PPP項目 

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9年 5月 18日，政府方發出中標公告，該公告陳述

本公司、粤海水務股份、江蘇中和永泰、中國一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

省興化市 PPP 項目的中標社會資本方。於 2019 年 5 月 20 日，社會資本方

和政府方就 PPP 項目簽訂 PPP 項目合同。於同日，社會資本方和興化城投

簽訂關於成立合資公司的合資合同及公司章程，以實行 PPP項目。 

 

根據 PPP 項目合同，PPP 項目的總投資額（包含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估算

為約人民幣 2,759,789,000 元（相等於約港幣 3,217,086,037 元），最終以政

府審計部門審定的竣工決算金額為准。根據合資合同及公司章程，合資公司

之註冊資本將約為人民幣 689,947,300 元（相等於約港幣 804,271,568 元），

本公司、粤海水務股份、江蘇中和永泰、中國一冶及興化城投將以現金出

資，分別為人民幣 317,375,900 元（相等於約港幣 369,965,087 元）、人民幣

100,042,300 元（相等於約港幣 116,619,309 元）、人民幣 20,698,400 元（相

等於約港幣 24,128,125 元）、人民幣 20,698,400 元（相等於約港幣

24,128,125 元）及人民幣 231,132,300 元（相等於約港幣 269,430,922 元），

分別佔合資公司的 46%、14.5%、3%、3%及 33.5%權益。 

 

按相關的中國法律法規要求，於 2019 年 1 月 7 日，社會資本方簽訂聯合體

協議，約定各社會資本方需就 PPP項目承擔連帶責任，該等連帶責任將視為

本公司與粤海水務股份各自就其在 PPP項目合同項下的出資義務提供連帶責

任擔保。因此，聯合體協議構成本公司對粤海水務股份的財務資助。據此，

若扣除興化城投對合資公司的出資約為人民幣 231,132,300 元（相等於約港

幣 269,430,922 元）的註冊資本後，本公司有可能就 PPP 項目需投入的最高

總投資額約為人民幣 2,528,656,700 元（相等於約港幣 2,947,655, 115 元），

其中包括本公司為粤海水務股份提供連帶責任擔保的最高金額約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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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69,405 元（以粤海水務股份承擔 PPP 項目的總投資額（約人民幣

2,759,789,000元）的 14.5%計算，相等於約港幣 466,477,475元）。 

 

於 2019 年 5 月 6 日，社會資本方亦簽訂聯合體補充協議，據此，社會資本

方各方將同時按權益比例出資，本公司及粤海水務股份將按相對權益比例負

責不多於餘下 PPP項目的總投資額，即，本公司與粤海水務股份最多只同步

同條款（PPP 項目合同中相關條款）下按各自的權益比例之比承擔 PPP 項目

除項目資本金以外的項目融資及/或擔保責任。據此，若扣除江蘇中和永泰

和中國一冶按權益比例的所出資的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粤海水務股份按其

權益比例所出資的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以及所承擔的 PPP項目除項目資本金

以外的項目融資及/或擔保責任後，本公司將有可能投入最高金額約為人民

幣 1,891,139,837元（相等於約港幣 2,204,501,708元）。 

 

粤海水務股份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粤海控股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

為粤海控股的聯繫人。於本公告日期，粤海控股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約 56.49% 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因此，粤海控股及粤海水務股份均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該交易及該財務資助分別構成本公司

的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有關該交易及該財務資助之所有適用百分

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 章）都超過 0.1%但低於 5%，故本公司就

該交易及該財務資助都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的規

定，但可獲得豁免遵守獨立股東批准之規定。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5 月 10 日的公告，就政府方發出預中標通知，該

公告陳述社會資本方為 PPP項目的預中標社會資本方作出披露。 

 

於 2019 年 5 月 18 日，政府方就關於 PPP 項目發出中標公告，該公告陳述社會

資本方是 PPP項目的成功中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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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9 年 5 月 20 日，社會資本方和政府方就 PPP項目簽訂

PPP 項目合同。於同日，社會資本方和興化城投簽訂關於成立合資公司的合資

合同及公司章程，以實行 PPP項目。 

 

合資公司隨後將和興化市存量水廠和/或擬成立的興化市供水簽訂委託運營管理

合同，負責運營項目的委託運營和移交。 

 

PPP項目合同 

 

PPP 項目合同包含對 PPP 項目的合資公司，引水項目的融資、建設、運營、維

護和移交以及運營項目的委託運營管理等的約定。 

 

PPP項目合同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粤海水務股份； 

(3) 江蘇中和永泰 

(4) 中國一冶；及 

(5) 政府方。 

 

PPP項目： PPP 項目由引水項目及運營項目組成。根據 PPP 項目的招標

檔，PPP項目已列入 PPP項目庫。 

 

引水項目： 興化市長江引水項目為新建項目，其設計、建設規模約 43 萬

噸/日。引水項目主要包括建設約 174 公里輸水幹管、62 公里

輸水總幹管和兩個興化水廠增壓泵站（總數約 51 萬噸/日）。

合資公司將以建設—運營—移交模式（俗稱“BOT”）實施該引

水項目。 

 

運營項目： 興化市運營項目為存量項目，主要為存量水廠的運營、維

護、管養，包括為興化市生產水、供水和收集水費。合資公

司將以委託運營模式（俗稱“O&M”）實施該運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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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項目 

合作期： 

項目合作期為 30年，包括工程建設期 2年及運營期 28年。 

 

 

PPP項目移

交： 

在項目合作期滿後，合資公司將引水項目的收益權及運營

權，運營項目的委託運營管理權等相關權益無償移交給政府

方或其指定機構。 

 

PPP項目總投

資額： 

 

 

PPP項目融資 

PPP項目的總投資額（包含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估算為約人

民幣 2,759,789,000 元（相等於約港幣 3,217,086,037 元），最

終以政府審計部門審定的竣工決算金額為准。 

 

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689,947,300元（相等於約港

幣804,271,568元），超出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PPP項目投資部

份將由社會資本方負責。 

 

按相關的中國法律法規要求，於2019年1月7日，社會資本方

簽訂聯合體協議，約定各社會資本方需就PPP項目承擔連帶責

任，該等連帶責任將視為本公司與粤海水務股份各自就其在

PPP項目合同項下的出資義務提供連帶責任擔保。因此，聯合

體協議構成本公司對粤海水務股份的財務資助。據此，若扣

除興化城投對合資公司的出資約為人民幣231,132,300元（相

等於約港幣269,430,922元）的註冊資本後，本公司有可能就

PPP項目需投入的最高總投資額約為人民幣2,528,656,700元

（相等於約港幣2,947,655, 115元），其中包括本公司為粤海

水務股份提供連帶責任擔保的最高金額約為人民幣

400,169,405（以粤海水務股份承擔PPP項目的總投資額（約人

民 幣 2,759,789,000 元 ） 的 14.5% 計算，相等於約港幣

466,477,475元）。 

 

於 2019 年 5 月 6 日，社會資本方亦簽訂聯合體補充協議，據

此，社會資本方各方將同時按權益比例出資，本公司及粤海

水務股份將按相對權益比例負責餘下 PPP 項目的總投資額，

即，本公司與粤海水務股份最多只同步同條款（PPP項目合同

中相關條款）下按各自的權益比例之比承擔 PPP 項目除項目

資本金以外的項目融資及/或擔保責任。據此，若扣除江蘇中

和永泰和中國一冶按權益比例的所出資的合資公司的註冊資

本，粤海水務股份按其權益比例所出資的合資公司的註冊資

本以及所承擔的 PPP 項目除項目資本金以外的項目融資及/或

擔保責任後，本公司將有可能最高投入額約為人民幣

1,891,139,837元（相等於約港幣 2,204,501,7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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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項目回報

機制： 

PPP項目包含預處理天然水銷售收入及委託運營管理收入，但

前述收入不足以覆蓋項目的建設投入和運營成本及社會資本

方合理回報，故採用可行性缺口補助的回報機制。 

  

合資公司 

 

合資公司是引水項目的融資、建設、運營、維護和移交以及運營項目的委託運

營管理的項目公司。 

 

合資公司成立方: (1) 本公司； 

(2) 粤海水務股份； 

(3) 江蘇中和永泰 

(4) 中國一冶；及 

(5) 興化城投。 

 

合資公司期限： 自合資公司首次核准登記註冊之日起計 30年。 

 

 

合資公司註冊資

本： 

 

合資公司之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 689,947,300元（相等於約

港幣 804,271,568元）。本公司、粤海水務股份、江蘇中和

永泰、中國一冶及興化城投將以現金出資，分別為人民幣

317,375,900元（相等於約港幣 369,965,087元）、人民幣

100,042,300元（相等於約港幣 116,619,309元）、人民幣

20,698,400元（相等於約港幣 24,128,125元）、人民幣

20,698,400元（相等於約港幣 24,128,125元）及人民幣

231,132,300元（相等於約港幣 269,430,922元），分別佔合

資公司的 46%、14.5%、3%、3%及 33.5%權益。註冊資本的

30%須於合資公司成立日後的 90天內出資，各權益持有人同

步按權益比例繳納，剩餘註冊資本須按照 PPP項目建設進度

和資金需求在合資公司設立之日起 12個月內及時出資。合

資公司註冊資本之相關出資乃各方經參考 PPP項目之資本要

求及各方於合資公司之各自之權益而進行公平磋商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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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公司董事及

監事： 

 

合資公司董事會將由五名董事組成，其中本公司及興化城投

將分別委派一名董事長及一名副董事長。本公司、粤海水務

股份及興化城投將分別委派一名董事。 

 

合資公司監事會將由三名監事組成，其中本公司及興化城投

將分別委派一名監事，另一名監事由職工代表出任，由合資

公司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由興化城投將提名一名監事會

主席，經全體監事過半數選舉產生。 

 

合資公司股東轉

讓限制： 

 

在合資公司登記設立之日起至項目運營期前三年內，各社會

資本方不得將其在合資公司的權益對外轉讓，除非這種轉讓

為中國法律所要求，或具有法院或適當管轄權的政府部門所

要求或命令的轉讓（視乎情況而定）。但在不影響 PPP項目

進度且在項目實施機構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合資公司權益持

有人內部可以轉讓合資公司的權益，但本公司於合資公司的

權益比例在 PPP項目合作期內不允許降低或自主轉讓。 

 

PPP項目運營期第 4年始至項目合作期滿前，在不影響 PPP

項目實施且在項目實施機構書面同意的情況下，社會資本方

可進行合資公司權益變更或轉讓。 

 

如引進國家或省有關 PPP扶持等相關基金（僅指政府性基

金）後，合資公司的權益轉讓將不受上述限制，但需全體一

致決議同意並經政府批准後方可進行。本公司在 PPP項目合

作期內對合資公司的權益不得低於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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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公司利潤分

配： 

 

合資公司分配當年稅後利潤（如有）時，應當提取利潤的百

分之十作為合資公司法定公積金，直至合資公司法定公積金

累計額達到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於扣除相關

徵稅及維持資本金要求等後，合資公司權益持有人可以

根據各自實繳的出資比例分配稅後利潤（如有）。 

 

交易之理由及對本公司裨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水資源、物業投資及發展、百貨營運、酒店持

有、營運及管理、能源項目投資和道路及橋樑之業務。  

 

粤海控股主要從事投資控股。董事會知悉粤海水務股份於中國廣東省從事投資

及營運水廠，並於供水處理業務方面擁有廣泛的聯繫。  

 

政府方為興化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系中國興化市人民政府下屬的職能部門，

主管興化市的住房和城鄉建設。本公司理解，江蘇中和永泰為一間於中國成立

的有限責任公司及主要從事園區開發、市政工程和環保產業的投資建設與運

營。中國一冶為一間於中國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及主要從事建設、建築工程技

術研究及設計。興化城投為一間於中國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及主要從事城市建

設項目及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管理及建設、土地整理開發、保障性住房項

目投資及項目管理。就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並經過所有合理的查詢後，政

府方、江蘇中和永泰、中國一冶、興化城投及彼等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以外之獨立第三方。  

 

由於PPP項目是規模較大的原水項目，可增加本集團原水供應規模及水務資

產，可進一步大幅提升本集團在江蘇水務市場的佔有率、影響力和知名度。

再者，本集團可憑藉多年的安全供水管理經驗，充分挖掘項目潛力，提升項

目價值。同時，PPP項目主要收入來源納入興化市政府中長期財政預算，預

期收益和現金流穩定。 

 

考慮到上述情況，董事（包括獨立非執行董事）認為，該交易之條款屬公平合

理，按正常商業條款訂立，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該交易乃在本集

團的日常及一般業務中訂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8%AE%BE


 

- 8 - 

 

黃小峰先生及蔡勇先生亦為粤海控股之董事。所有出席相關董事會會議之上述

董事已就批准 PPP 項目、該交易及該財務資助之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未有被計入

法定人數，亦沒有投票。除以上所述者外，就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並經

過所有合理的查詢後，概無其他董事於 PPP 項目、該交易及該財務資助中擁有

任何重大權益，為此，彼等無須就有關批准簽訂項目合同、合資合同、該交易

及該財務資助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之涵義 

 

按相關的中國法律法規要求，社會資本方需簽訂聯合體協議，約定各社會資本

方需就PPP項目承擔連帶責任，該等連帶責任將視為本公司與粤海水務股份各

自就其在PPP項目合同項下的出資義務提供連帶責任擔保。因此，聯合體協議

構成本公司對粤海水務股份的財務資助。 

 

粤海水務股份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粤海控股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為

粤海控股的聯繫人。於本公告日期，粤海控股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 

56.49% 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因此，粤海控股及粤海水務股份均為本公司的

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該交易及該財務資助分別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

易及持續關連交易。有關該交易及該財務資助之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

《上市規則》第 14章）都超過 0.1%但低於 5%，故本公司就該交易及該財務資

助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可獲得豁免遵守

獨立股東批准之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語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一冶」 指 中國一冶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立的

有限責任公司； 

 



 

- 9 - 

 

「本公司」 指 粤海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立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機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公司章程」 

 

指 於 2019 年 5 月 20 日，社會資本方與興化城

投之間就成立合資公司已訂立的公司章程； 

 

「引水項目」 指 興化市長江引水項目建設、運營、維護和管

養。 

 

「權益持有人」 指 本公司的權益持有人；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粤海控股」 指 廣東粤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立的公司及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粤海水務股份」 指 廣東粤海水務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立的公司； 

   

「港幣」 

 

指 港幣，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江蘇中和永泰」 指 江蘇中和永泰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一間於中

國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 

   
 

「合資合同」 

 

指 

 

於 2019 年 5 月 20 日，社會資本方與興化城

投之間就成立合資公司已訂立的中外合資經

營企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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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公司」 

 

 

指 

 

 

根據合資合同由社會資本方與興化城投於中

國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經不時修訂的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運營項目」 指 興化市存量水廠的運營、維護和管養，包括

為興化市生產水、供水和收集水費； 
   

「PPP」 

 

指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一种融资和项目管

理的公私合营模式； 

 

「PPP項目」 

 

指 

 

由引水項目及運營項目組成的 PPP项目； 

 

「PPP項目合同」 

 

 

指 

 

 

於 2019 年 5 月 20 日，社會資本方與政府方

之間就規管 PPP 項目各自的權利和責任已訂

立的 PPP項目合同；  

   

「PPP項目庫」 

 

指 由中國財政部管理的 PPP 綜合資訊平臺項目

庫;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除另有所指

外，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

灣) ； 

 

「社會資本方」 指 本公司、粤海水務股份、江蘇中和永泰及中

國一冶； 

   

「政府方」 指 興化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該交易」 指 PPP 項目合同及合資合同下有關社會資本方

成立合資公司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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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化城投」 指 興化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興化政府出資機構； 

   

「興化市供水」 指 興化市供水(集團)有限公司，一間將於中國

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以興化政府批準為

準； 

   

「%」 指 百分比。 

 

 

按本公告，除另有所指，匯兌率乃採用人民幣 1.00 元兌 1.1657 港元，僅供識
別，並不構成代表任何款額按前述匯兌率或任何匯兌率已作兌換、可作兌換或
能作兌換之任何表述。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曾翰南 

          

 

香港, 2019年5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黃小峰先生、溫引珩先生、 

何林麗屏女士和曾翰南先生；五名非執行董事蔡勇先生、張輝先生、 

趙春曉女士、藍汝寧先生和李偉強先生；以及五名獨立非執行董事陳祖澤博

士、李國寶博士、馮華健先生、鄭慕智博士和胡定旭先生組成。 

 


